
日治時期的政治：殖民體制的建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論 殖民體制的建立 總督專制 警察政治 

３
臺
灣
總
督
府
為
了
確
保
臺
灣
山
區
資
源
而
實
行
「
理
蕃
政
策
」，
此
舉
造
成
原
住
民
不
滿
，
引
發
武
裝
抗
日
。 

２
日
本
透
過
總
督
體
制
統
治
臺
灣
，
並
藉
由
警
察
與
保
甲
制
度
進
行
嚴
密
的
社
會
控
制
。 

１
甲
午
戰
爭
後
，
臺
灣
成
為
日
本
的
殖
民
地
。 

背景 反抗 
結

果 

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

（1895～1919 年） 

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

（1919～1937 年） 

皇民化運動時期 

（1937∼1945 年） 
警察制度 保甲制度 臺

灣
總
督
府
運
用
警
察
制
度
，
配
合
地
方
上
的
保
甲
及
壯
丁
團
，
嚴
密
控
制
臺
灣
人
民
的
生
活
，
奠
定
統
治
的
基
礎
。 

２
一
八
九
五
年
迫
使
清
帝
國
簽
訂
馬
關
條
約
，
將
臺
灣
、
澎
湖
割
讓
給
日
本
。 

１
日
本
於
一
八
九
四
年
（
光
緒
二
十
年
）
與
清
帝
國
爆
發
甲
午
戰
爭
。 

２
年
號
永
清
，
是
代
表
建
國
後
仍
心
向
清
廷
；
以
藍
地
黃
「
虎
」
旗
為
旗
則
表
示
臣
服
於
清
帝
國
。 

１
臺
灣
巡
撫
唐
景
崧
與
士
紳
丘
逢
甲
等
人
成
立
「
臺
灣
民
主
國
」
抗
拒
日
本
的
接
收
。 

未
成
功
↓
臺
灣
進
入
日
本
帝
國
殖
民
統
治
時
期 

 

此
事
件
後
，
臺
灣
人
民
改
採
非
武
裝
政
治
社
會
運
動
，
以
爭
取
權
益
。 

 

後
遭
日
本
鎮
壓
，
稱
為
「
西
來
庵
事
件
」，
又
稱
「
噍
吧
哖
事
件
」
。 

●
日
治
時
期
規
模
最
大
的
武
裝
抗
日
事
件
，
為
一
九
一
五
年
由
余
清
芳
等
人
在
西
來
庵
發
起
的
抗
日
行
動
，  

 
 

 
 

Ｂ
尊
重
臺
灣
人
民
的
風
俗
習
慣
（
用
以
籠
絡
人
心
，
消
除
反
抗
） 

３
政
策
：
Ａ
鎮
壓
各
地
的
武
裝
抗
日
行
動
（
如
：
西
來
庵
事
件
） 

２
總
督
：
由
武
官
擔
任 

１
時
間
：
日
本
領
有
臺
灣
↓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 

５
結
果
：
臺
灣
人
未
獲
得
與
日
本
人
相
同
的
待
遇 

 

強
調
將
殖
民
地
視
為
「
內
地
」
（
日
本
）
的
一
部
分
，
在
臺
灣
則
標
榜
「
日
臺
合
一
」 

４
政
策
：
日
本
的
殖
民
政
策
轉
為
「
內
地
延
長
主
義
」
，  

 

主
張
各
民
族
有
權
自
行
決
定
自
身
民
族
的
事
務
，
不
受
他
人
干
涉
。 

●
民
族
自
決
：
一
戰
後
期
，
由
美
國
總
統
威
爾
遜
提
出 

３
原
因
：
一
戰
結
束
後
，
「
民
族
自
決
」
思
潮
風
行
，
掀
起
獨
立
運
動
的
風
潮 

２
總
督
：
由
文
官
擔
任 

１
時
間
：
一
戰
結
束
後
↓
一
九
三
七
年
中
日
戰
爭
爆
發
前 

 

Ｂ
部
分
臺
籍
婦
女
被
迫
充
當
「
慰
安
婦
」 

 
 

鼓
勵
臺
灣
人
民
說
日
語
、
改
日
姓
、
穿
和
服
、
拜
神
社
、
實
行
日
本
風
俗
和
禮
儀
，
並
徵
召
臺
人
從
軍 

 

 

Ａ
強
化
臺
灣
人
對
日
本
的
愛
國
心
，
將
臺
灣
人
改
造
成
效
忠
日
本
天
皇
的
子
民
，
全
力
推
行
「
皇
民
化
運
動
」 

４
政
策
：  

３
原
因
：
將
臺
灣
的
人
力
與
資
源
投
入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中 

２
總
督
：
由
武
官
擔
任 

１
時
間
：
一
九
三
七
年
中
日
戰
爭
爆
發
↓
一
九
四
五
年
日
本
戰
敗
投
降 

６
救
助
救
護
：
火
災
、
水
災
、
風
災
等
事
故
發
生
時
，
警
察
需
領
導
組
織
救
護
救
災
。 

５
蕃
人
授
產
：
為
提
升
原
住
民
的
生
產
效
率
，
教
授
農
、
牧
生
產
技
術
。 

４
犯
人
逮
捕
：
除
了
一
般
的
治
安
事
件
，
警
察
負
責
逮
捕
的
犯
人
亦
包
含
抗
日
分
子
。 

 

為
了
改
善
環
境
，
警
察
也
必
須
協
助
預
防
。 

３
惡
疫
預
防
：
臺
灣
地
處
溫
帶
與
熱
帶
氣
候
的
過
渡
帶
上
，
有
許
多
日
人
未
曾
面
對
過
的
疫
病
。 

２
思
想
取
締
：
防
範
民
族
自
決
等
言
論
，
並
監
督
出
版
事
務
，
以
加
強
對
政
治
文
化
思
想
的
監
控
。 

 

隨
著
日
本
統
治
者
來
臺
的
「
左
側
通
行
」
規
定
，
需
要
由
警
察
協
助
教
育
。 

１
宣
傳
「
左
側
通
行
」：
清
代
臺
灣
道
路
並
無
特
定
通
行
方
向
。 

日
治
時
期
由
於
警
察
權
力
很
大
，
因
此
被
臺
人
稱
為
「
大
人
」
。
當
時
警
察
的
工
作
幾
乎
無
所
不
包
，
如
： 

２
由
保
甲
中
的
青
壯
年
男
子
組
成
「
壯
丁
團
」
，
協
助
警
察
救
災
及
鎮
壓
抗
日
分
子 

 

如
：
調
查
戶
口
、
宣
達
政
策
等
，
以
達
到
「
維
持
地
方
安
寧
」
的
目
的
。 

１
臺
灣
總
督
府
利
用
清
代
原
有
的
保
甲
制
度
，
來
輔
佐
警
察
和
地
方
機
關
執
行
公
共
事
務 



日治時期的政治：理蕃政策與原住民的對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述：日治初期的理番政策 地圖（日治初期的蕃界） 五年理蕃計畫 霧社事件 原住民政策的調整 

 

在
看
到
日
本
強
大
的
國
力
之
後
，
希
冀
能
減
少
原
住
民
起
來
反
抗
的
機
會
。 

４
日
本
邀
請
臺
灣
原
住
民
的
各
社
部
落
長
老
領
袖
前
往
日
本
觀
光
，
其
目
的
主
要
是
威
嚇
原
住
民
，  

 

以
往
在
清
領
時
期
，
也
曾
頒
布
劃
界
封
山
，
防
止
漢
番
衝
突
發
生
。 

３
日
治
時
期
總
督
增
設
隘
勇
線
，
並
派
隘
丁
前
往
助
手
或
巡
邏
，
目
的
是
防
止
原
住
民
超
越
界
線
。 

 

才
有
時
間
與
精
神
對
付
山
地
原
住
民
。 

 

只
要
不
會
影
響
到
原
住
民
本
身
的
利
益
，
原
住
民
比
較
不
會
出
現
反
抗
。
況
且
日
本
須
完
整
控
制
好
臺
灣
帄
地
後
，  

２
對
原
住
民
來
說
，
以
往
出
現
的
荷
蘭
、
西
班
牙
及
鄭
氏
時
期
、
清
領
時
期
，
以
上
這
些
人
種
均
是
外
來
者
，  

 

與
此
性
質
相
似
的
，
尚
有
一
九
○
五
年
以
後
設
置
的
蕃
人
公
學
校
。 

 

一
九
○
二
年
以
後
，
總
督
府
在
山
地
所
設
的
初
等
教
育
機
構
，
由
山
地
派
出
所
的
警
察
兼
任
教
師
。 

●
蕃
童
教
育
所
： 

 

設
立
隘
勇
線
限
制
原
住
民
的
活
動
範
圍
，
並
成
立
「
蕃
童
教
育
所
」
教
育
原
住
民
兒
童
。 

１
日
本
統
治
初
期
，
總
督
府
全
力
鎮
壓
漢
人
抗
日
活
動
，
對
原
住
民
採
取
安
撫
政
策
，  

 

 

警
察
以
權
威
統
治
的
方
式
，
不
斷
介
入
原
住
民
社
會
，
壓
制
部
落
領
袖
，
引
起
原
住
民
不
滿
。 

 

日
本
警
察
也
常
以
武
力
（
如
：
第
五
任
總
督
佐
久
間
左
馬
太
），
迫
使
各
地
部
落
屈
服
，
強
制
勞
役
。 

２
方
式
：
總
督
府
將
大
部
分
土
地
收
歸
官
有
，
限
縮
原
住
民
族
生
活
空
間
。 

２
目
標
：
企
圖
讓
全
臺
的
原
住
民
歸
順
，
確
保
山
區
森
林
與
樟
腦
資
源
的
開
發
。 

１
背
景
：
一
九
一
○
年
代
，
日
本
大
致
控
制
漢
人
的
社
會
後
，
開
始
展
開
「
五
年
理
蕃
計
畫
」
，  

 

甚
至
使
用
飛
機
投
擲
化
學
毒
氣
，
造
成
極
大
死
傷
。 

５
過
程
：
事
件
發
生
後
，
日
軍
受
地
形
限
制
，
無
法
發
揮
戰
力
，
總
督
府
調
動
大
批
軍
警
鎮
壓
，  

 

（
現
今
南
投
縣
仁
愛
鄉
）
起
事
。 

４
起
因
：
因
日
軍
強
迫
族
人
服
勞
役
，
又
不
尊
重
原
住
民
文
化
，
於
是
聯
合
其
他
社
的
原
住
民
，
在
霧
社 

３
領
導
人
：
賽
德
克
族
的
莫
那
‧
魯
道 

２
時
間
：
一
九
三
○
年 

 

其
中
又
以
「
霧
社
事
件
」
最
為
慘
烈
。 

１
背
景
：
原
住
民
對
日
本
開
發
山
林
資
源
並
侵
擾
其
部
落
之
事
頗
感
不
滿
，
發
生
多
次
抵
抗
事
件
，  

 
 

原
住
民
的
生
活
環
境
因
此
受
到
很
大
的
影
響
。 

 

Ｂ
強
制
性
的
執
行
「
集
團
移
住
」，
將
居
住
在
深
山
的
原
住
民
遷
徙
到
較
低
海
拔
地
區
，  

 

Ａ
鼓
勵
原
住
民
發
展
農
業
、
實
行
思
想
教
育 

３
政
策
： 

 
２
改
變
：
總
督
府
重
新
檢
討
統
治
原
住
民
的
政
策
，
改
採
較
溫
和
的
統
治
。 

１
背
景
：
霧
社
事
件
引
起
日
本
國
內
及
國
際
的
關
注
，
臺
灣
總
督
和
許
多
官
員
引
咎
辭
職
。 


